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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6361        证券简称：川山甲 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中信建投 

 

川山甲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川山甲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4

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改<公司

章程>的议案》。上述议案仍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一）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

变更前，公司经营范围：货运（范围详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），预包装食品、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（凭许可

证经营）。经营进出口业务，计算机及配件、通讯设备及配件、机电

产品、仪器仪表、电子元器件、钢材、五金工具、燃料油（不含成品

油）、润滑油、煤炭（无储存）、矿产品（不含专控）、金属材料及

制品、塑胶制品、焦炭、医疗器械（限国产一类）、纺织原料及产品、

鞋帽、工艺美术品、家具、木制品、商用车、汽车配件、珠宝首饰、

造纸原料、纸张、纸板等纸制品的销售，商务咨询服务，仓储服务（不

含危险品），国际货运代理。 

拟变更后，公司经营范围：供应链服务，货运（范围详见《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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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），预包装食品、散装食品的批发

兼零售（凭许可证经营），增值电信业务（范围详见《中国人民共和

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）。经营进出口业务，计算机及配件、

通讯设备及配件、机电产品、仪器仪表、电子元器件、钢材、五金工

具、燃料油（不含成品油）、润滑油、煤炭（无储存）、矿产品（不

含专控）、金属材料及制品、塑胶制品、焦炭、医疗器械（限国产一

类）、纺织原料及产品、鞋帽、工艺美术品、家具、木制品、商用车、

汽车配件、珠宝首饰、造纸原料、纸张、纸板等纸制品的销售，商务

咨询服务，移动通信代理业务，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品），国际货运

代理。 

上述变更，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。 

（二）公司章程修订 

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： 

1、拟对《公司章程》第二章第十一条作出如下修改： 

变更前：公司经营范围：货运（范围详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），预包装食品、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（凭许可

证经营）。经营进出口业务，计算机及配件、通讯设备及配件、机电

产品、仪器仪表、电子元器件、钢材、五金工具、燃料油（不含成品

油）、润滑油、煤炭（无储存）、矿产品（不含专控）、金属材料及

制品、塑胶制品、焦炭、医疗器械（限国产一类）、纺织原料及产品、

鞋帽、工艺美术品、家具、木制品、商用车、汽车配件、珠宝首饰、

造纸原料、纸张、纸板等纸制品的销售，商务咨询服务，仓储服务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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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危险品），国际货运代理。 

拟变更后：公司经营范围：供应链服务，货运（范围详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），预包装食品、散装食品的批发

兼零售（凭许可证经营），增值电信业务（范围详见《中国人民共和

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）。经营进出口业务，计算机及配件、

通讯设备及配件、机电产品、仪器仪表、电子元器件、钢材、五金工

具、燃料油（不含成品油）、润滑油、煤炭（无储存）、矿产品（不

含专控）、金属材料及制品、塑胶制品、焦炭、医疗器械（限国产一

类）、纺织原料及产品、鞋帽、工艺美术品、家具、木制品、商用车、

汽车配件、珠宝首饰、造纸原料、纸张、纸板等纸制品的销售，商务

咨询服务，移动通信代理业务，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品），国际货运

代理。 

2、拟对《公司章程》第五章第一百〇一条作出如下修改： 

变更前：董事会决定公司对外投资、收购出售资产、资产抵押、

对外担保、委托理财、重大融资和关联交易等事项的具体权限如下: 

（一）单笔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%以上不足 30%的

收购、出售资产、资产抵押、委托理财、重大融资和关联交易事项由

董事会审批；单笔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足 10%的收购、出

售资产、资产抵押、委托理财、重大融资事项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

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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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单笔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%以上不足 30%的

对外投资事项由董事会审批；单笔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足

10%的对外投资事项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。 

除本章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担保事项

之外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，公司为本公司业务及子公司担保的事项，

由董事会审议决定。 

董事会行使职权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，应当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拟变更后：董事会决定公司对外投资、收购出售资产、资产抵押、

对外担保、委托理财、重大融资和关联交易等事项的具体权限如下： 

（一）单笔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%以上不足 30%的

收购、出售资产、资产抵押、委托理财、重大融资事项由董事会审批；

单笔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足 10%的收购、出售资产、资产

抵押、委托理财、重大融资事项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。 

（二）单笔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%以上不足 30%的

对外投资事项由董事会审批；单笔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足

10%的对外投资事项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。 

（三）单笔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足30%的关联交易事

项由董事会审批。 

（四）除本章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担保

事项之外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，公司为本公司业务及子公司担保的事

项，由董事会审议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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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行使职权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，应当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上述变更，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为准。 

二、对公司主营业务影响 

本次变更为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。 

三、办理工商登记相关事宜 

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经营范围变更

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川山甲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》 

 

川山甲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4 月 25 日 


